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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华雪松 高苑雪

入户抢劫后侥幸脱逃，改头换面潜
逃 16 年。检察官抽丝剥茧，“消失的
他”最终浮出水面。8 月 8 日，经江苏省
无锡市梁溪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
抢劫罪依法判处郭某山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 1万元。

入户抢劫后他成“漏网之鱼”

2006 年 1 月 10 日 凌 晨 ， 夜 色 朦
胧，无锡市某河道附近突然传出一阵
嘈杂声，打破了这片宁静。停泊在码
头的一艘货船舱门被一脚踹开，5 名
匪徒持刀强行闯入了舱内。船舱内的
一对老夫妻和一位年轻女孩被惊醒，
匪徒持刀对这一家人进行言语恐吓，
将舱内现金、手机、金项链等财物洗
劫一空，又将 3 名被害人捆绑后逃离
现场。

5 名劫匪没跑多远就和巡逻的警
察撞个正着，劫匪们携带赃物四散奔
逃，两名劫匪当场被人赃并获，躲进花
坛中的郭某山侥幸逃脱。

看到同伙被抓，郭某山又惊又怕，
逃离了无锡。没多久，另外两名犯罪嫌
疑人落网。2006 年 11 月，四名同案犯分
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十三年，
各并处罚金 1 万元至 1.8 万元。2022 年 9
月，时隔 16 年之后，郭某山被公安机关
从其老家安徽省阜南县抓获归案。

潜逃回乡后他改名换“父”

2022 年 10 月 14 日 ， 公 安 机 关 将

该案提请梁溪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办
案检察官经研判认为该案存在疑点：
犯罪嫌疑人被提请批准逮捕时使用的
身份是郭某山，但同案犯在供述时交
代的同伙姓名却都是郭某进。案卷显
示，郭某山的户籍是 2007 年办理的，
但这个案件是 2006 年发生的，那 2006
年案发时，郭某山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办案检察官认为该案目前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于是引导公安机关侦
查人员对郭某山的真实身份开展补充
侦查。

原来，郭某山的真实身份本为郭
某付，自 2003 年跟随父母到无锡生活
后，他就为自己起了一个寓意财源广
进的化名郭某进，与他哥们儿相称的
同案犯都只知道他叫郭某进，因此同
案犯笔录中也只留下了郭某进这个化
名 。 因 公 安 机 关 未 能 掌 握 其 真 实 身
份，郭某山逃避了追捕。

抢 劫 当 晚 ， 郭 某 山 侥 幸 逃 脱 抓
捕，潜逃回老家后，具有较强反侦查
意识的他决定不再使用郭某付这个真
实 身 份 。 他 利 用 早 年 的 户 籍 管 理 漏
洞，使用假材料在自己叔叔名下重新
办理了一个名为郭某山的新户籍，认
叔叔为父亲，并让弟弟代拍了身份证
照片。后来，郭某付这个身份因多年
未使用，且其父亲表示其已死亡，于
是相关部门在人口排查时注销了该身
份。自此，郭某付彻底金蝉脱壳，改
头换面成为了郭某山。

通过调取郭某山的户籍底册、收
集其母亲以及初中班主任证言证词等
工作，郭某山犯案前后的身份变化经
过展现在检察官面前。

郭 某 山 的 真 实 身 份 终 于 得 以 查
实，然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该案
发生于 16 年前，是否过了追诉时效。
对此，检察官研究了多个判例，确认
计算追诉时效时不区分主从犯，而该

案属于入户抢劫，属于法定最高刑为
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追诉时效应
为 20 年，郭某山的犯罪行为仍在追诉
时效内。考虑到郭某山犯案后 16 年内
未再作案，对社会危害性可控，梁溪
区检察院对郭某山依法作出取保候审
决定。

16年后他落入法网

4 月 27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抢劫
罪将郭某山移送该院审查起诉。办案
检察官在仔细审查案卷资料后，认为
还有几个细节待核实——郭某山在犯
罪中到底发挥什么作用？处于主犯还
是从犯地位？在检察官联席会议上，
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忽视案件细节。

该院决定开展自行补充侦查，通
过让被害人指认、调取同案犯卷宗、
获取同案犯口供、模拟现场等方式，
全面梳理了案件情况，最终在多方证

据的相互印证下，确认了当年确实是
由郭某山等人抢走了手机。

在详细完备的证据面前，郭某山
最终供述了真实的案发情况，并且详
细 描 述 了 被 害 人 的 年 龄 、 相 貌 等 特
征，其口供进一步验证了司法机关掌
握的案件情况的真实性。因郭某山在
此 次 犯 罪 中 属 于 被 召 集 人 员 ， 非 主
谋，在案发现场起次要协助作用，检
察机关最终认定其属于从犯。

始 于 办 案 ，又 不 止 于 办 案 。在 案
件审查取得成果后，检察官继续深化
检察履职，邀请人民调解员和律师参
与 调 解 ， 从 法 律 后 果 、 积 极 赔 偿 政
策 优 势 等 方 面 多 角 度 向 郭 某 山 分 析
利 弊 得 失 。 最 终 ， 郭 某 山 向 被 害 人
进 行 了 赔 偿 并 自 愿 签 署 认 罪 认 罚 具
结书。

7 月 3 日，梁溪区检察院以涉嫌抢
劫罪对郭某山提起公诉。郭某山全程认
罪认罚，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消失的他”浮出水面
犯罪嫌疑人改换姓名，检察官引导侦查成功锁定

□本报通讯员 胡传仁 夏训巍

披着真爱的外衣，编造承包工程、
开公司、做生意等理由向女方借款百余
万元用于个人挥霍，然后人间蒸发……

8 月 11 日，由河南省淮滨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一起诈骗案二审公开宣判，
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人
王诗帅（化名）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20万元。

网上邂逅“真爱”

2022 年 12 月，淮滨县检察院受理
审查起诉一起涉嫌诈骗犯罪案件，办案
检察官仔细阅卷，梳理案件事实。卷宗
材料显示，浙江的赵女士从第一段婚姻
走出来后，来到云南省昆明市做服装生

意。2022 年 2 月 10 日，赵女士在某游
戏平台上认识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
省淮滨县无业人员王诗帅。

在微信聊天中，王诗帅的幽默风
趣和温柔体贴让赵女士相见恨晚，感
觉他优秀又坦诚。不久，王诗帅主动
向赵女士表白，赵女士觉得自己找到
了真爱。

“老婆，我要发财了，我接手一个工
程，必须拿出来二三百万元现金，能不
能 给 我 筹 点 ？”“ 老 婆 ，我 在 开 装 潢 公
司，你再难也得给我想办法，帮我挺
过 去 ， 我 不 想 让 你 将 来 跟 我 过 苦 日
子。”……从 2022 年 2 月至 9 月，王诗
帅先后以到海南做生意、承包工程、
开 装 潢 公 司 等 理 由 ， 向 赵 女 士 借 款
120余万元。

不久，赵女士的资金流转遇到困

难，王诗帅对她的态度变冷淡了。赵
女士多次向王诗帅索要钱款，他开始
还 以 各 种 理 由 推 脱 ， 后 来 就 微 信 不
回、电话不接了。赵女士这才恍然大
悟，她把王诗帅当真爱，他却把她当
成了“提款机”。

2022 年 10 月，赵女士到公安机关
报案。11 月，王诗帅因涉嫌诈骗罪被
淮滨县检察院批准逮捕。12 月 29 日，
该案被移送至淮滨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心机费尽终难逃

“我和赵姐是男女朋友关系，当时
我正在忙工地上的事，遇到资金短缺，
赵姐说她喜欢我，自愿帮我创业，我没
有想骗她。”面对检察官的讯问，王诗帅
辩解称他将赵女士微信删除、电话拉
黑，是他和赵女士闹情绪，准备先晾她
一段时间，回头再找时间修复感情。

针对王诗帅的辩解，办案检察官
找到王诗帅的父亲了解情况。王诗帅
父亲证实，2022 年 6 月，王诗帅和他
与郑某合伙投资过服装厂、变电站的
土方及外墙保温工程，其中，王诗帅
投资了 90 万元。郑某也证实，2022 年
他和王诗帅共同承包上述工程及投资
入股的情况。王诗帅究竟有没有非法
占有故意？

为了查清王诗帅是否有非法占有
故意，办案检察官再次翻阅案卷，仔细
梳理分析证据，发现王诗帅一直不能拿
出有效的出资凭证以及与合伙人的协
议书。

“既然是合伙投资，双方的出资数
额应该是有凭证和记录可查的，如果
没有出资凭证，如何进行结算？既然
王诗帅、王诗帅父亲及郑某三人都提
供不出有效的三人合伙出资凭证，那
么他们三人的话就无法采信。”办案检

察官表示。

案情真相大白

找到突破问题的方向后，办案检察
官多次与办案民警进行深入沟通，及时
引导补充侦查。当办案检察官和公安
民警再次找到证人郑某时，发现其目光
躲躲闪闪，经过释法说理，郑某终于主
动坦白。

“王诗帅是我表弟，他因涉嫌诈骗
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他父亲找到
我，要求把我俩合伙干工程的事说成是
王诗帅和我合伙，我想着他家确实在这
几个项目上投了钱，而且大家是亲戚，
就同意了。现在我知道了这么做是违
法的。”郑某说出了真相。

随后，办案检察官和公安民警又找
到王诗帅的父亲。最终，王诗帅的父亲
如实交代了其为减轻儿子的罪责作虚
假证言的全部事实。

针对二人提供虚假证言的行为，办
案检察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至
此，王诗帅诈骗的犯罪证据不断完善，
并形成证据体系。

在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证据面前，
王诗帅只能将诈骗赵女士的事实真相
和盘托出。

办案检察官分析认为，王诗帅在
2022 年没有承包工程、没有在海南做
生意、没有开装潢公司、没有承建电站，
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故意，且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涉嫌诈骗罪。

今年 3 月，淮滨县检察院对王诗帅
依法提起公诉。5 月，经开庭审理，法
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诈
骗罪判处王诗帅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
罚金 20 万元。王诗帅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

是真爱还是真骗
他究竟有没有非法占有故意？检察官仔细阅卷，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本报讯（通讯员解帅康） 河南省沈丘县检察院在审查一起抢劫案的判决
时，认为量刑不当遂提出抗诉。近日，经周口市中级法院审理，被告人被改判为
有期徒刑十年。

2022 年 6 月 21 日，陈江（化名）通过聂东（化名）得知有人向山东聊城运输走
私的盐毛肚，于是伙同鲁建（化名）、李某等 13 人预谋在河南境内抢劫运输盐毛
肚的货车。6 月 22 日 22 时许，陈江、鲁建等人驾车将一辆满载盐毛肚的货车强
行截停在大广高速项城段超车道上，车上价值近 60 万元的货物被抢走。后陈
江、鲁建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所抢货物被追回。

经沈丘县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 7 月 27 日，沈丘县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陈江、
鲁建等 15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四年六个月，其中认定鲁建为从犯，判处
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1.5万元。

沈丘县检察院对该案判决审查后认为，法院认定鲁建为从犯属于适用法律
错误，量刑不当。该院认为，鲁建与陈江、李某预谋商议寻找实施抢劫的人员、车
辆，并约定抢劫后的分成方式；在高速公路实施抢劫过程中，鲁建同他人共同逼
停被抢车辆，全程参与抢劫犯罪行为，抢劫后，鲁建又跟随被抢车辆转往沈丘县
周营镇销赃，以上事实足以认定鲁建在抢劫犯罪的预谋、实施、销赃全过程参与，
并积极主动实施犯罪，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依法应按有期徒
刑十年以上量刑。经向周口市检察院汇报后，依法提出抗诉。

8 月 11 日，周口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全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依法作
出改判，判处被告人鲁建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1.5万元。

河南沈丘：

针对量刑不当提出抗诉获改判

检察官与办案民警一起讨论案件。

办案检察官与办案民警沟通案情。

□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张婕蕾 李孛

“现在宣判，判处张某死刑，立
即执行。”8 月 15 日，由湖北省黄石
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张某组织多人贩
卖 、 运 输 毒 品 案 在 黄 石 市 中 级 法 院
宣判。

2021 年 3 月，张某在境外购买了
一批毒品，与在境内的李某计划跨省
贩卖、运输毒品，随后，李某组织、
策划 4 人运输、贩卖毒品 23 公斤。因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张某滞留国

外尚未到案，黄石市检察院先对李某
等 5 人提起公诉。今年 2 月，张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依法对其
予以追加起诉。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将张某案
件信息导入毒品犯罪“数据融合+线
索多跨”监督模型后，发现了一条重
要 线 索 —— 在 黄 石 市 下 陆 区 检 察 院
2022 年 6 月 办 理 的 袁 某 贩 卖 毒 品 案
中，袁某等人于 2022 年 2 月在境外张
某指挥下，跨市运输、贩卖毒品 113
克 ， 于 是 立 即 对 该 线 索 进 行 调 查 核
实。经自行补充侦查，查明在李某到

案后，张某在境外期间继续实施犯罪
的事实和证据，该院将该笔犯罪事实
予以补充起诉。

“这条线索说明张某不仅指挥李某
贩毒，还指挥袁某贩毒，所以他的罪
责比李某重。这条线索是区分李某与
张某罪责大小的关键，也是张某量刑
提档的重要证据，法院最终采纳了检
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办案检察官
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破解履行监督
职 能 难 题 ， 实 现 全 链 条 惩 处 毒 品 犯
罪，黄石市检察院于 2022 年 10 月建

立 了 毒 品 犯 罪 “ 数 据 融 合 + 线 索 多
跨”监督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对毒品
犯罪案件数据进行跨案关联分析，推
送犯罪嫌疑人因办案地区差异存在尚
未认定的漏罪、漏犯的证据或线索，
还能对司法机关的羁押数据、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决定强制戒毒等信息
进行碰撞，推送容留他人吸毒犯罪的
立案线索和超期未移送审查起诉的毒
品犯罪案件线索。去年 10 月至今年 7
月 ， 该 模 型 已 推 送 有 效 线 索 250 余
条，该院经核查监督线索办理案件 8
件 10 人。

一条推送线索成为量刑重要证据
湖北黄石：利用法律监督模型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

本报讯（记者戴小巍 通讯员郭峥 钟瑜） 近日，湖北省武穴市检察院在开展
社区矫正巡回检察过程中，发现外地执法机关交付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漏管情况较
突出，于是以收到的外地执法机关邮寄的法律文书为查找范围，将外地执法机关交付
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作为巡回检察的重点，从中发现一条社矫对象阮某漏管线索。

5 月，武穴籍阮某因犯盗窃罪被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院依法判处拘役五
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法院裁定阮某在户籍地武穴接受社区矫
正。判决生效后，阮某并未在规定时间内去武穴市司法局报到并接受社区矫
正。6 月，武穴市检察院在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时，发现阮某在判决生效后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社矫机构报到已超过一个月。

“建议撤销对罪犯阮某的缓刑，并将落实情况及时函告我院……”7 月，武穴
市检察院向市司法局提出书面监督意见，建议其向原判决法院发出撤销缓刑收
监执行的建议。武穴市司法局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于 7 月 6 日向原判决
法院发出撤销社区矫正对象阮某缓刑并予以逮捕的建议书。随后，禅城区法院
对阮某作出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裁定。

下一步，武穴市检察院将继续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加强社区矫正巡回检察
工作力度，及时发现异地交付执行中的违法行为，确保社区矫正活动规范有序开展。

湖北武穴：

巡回检察让漏管对象“无处可逃”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高忠祥 刘兵） “感谢检察官给我一个改过
自新的机会，今后我再也不种大烟了，也不留大烟种子了，我会告诉乡亲们种大
烟犯法……”近日，在山东省乐陵市郭家街道办事处郭家村由该市检察院组织召
开的不起诉案件公开宣告及训诫教育会现场，被不起诉人刘某接过不起诉决定
书时，对检察官和乡亲们作出郑重承诺。

两年前，刘某为日常烹饪调味购买了一个“大烟葫芦”（罂粟种子），并种在自
家院里，当年收获了 30 个“大烟葫芦”。今年 4 月，当地民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刘
某种植的罂粟苗 18株。经过民警教育，刘某主动交出剩余的“大烟葫芦”，经称重，
罂粟种子净重为 89.96克。案发后，刘某深刻认识到非法种植罂粟、非法持有罂粟
种子的危害，积极配合公安民警铲除了全部罂粟植株。在审查起诉阶段，乐陵县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某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险性小，未造成其他危害后果，且
其自愿认罪认罚，根据公开听证意见，于 7月 24日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针对少数农村地区时有非法种植罂粟的情形，为预防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乐陵
市检察院把不起诉公开宣告现场搬到了案发地，并邀请乡镇干部、村民到场旁听。
检察官对被不起诉人进行严肃的训诫教育，同时呼吁群众自觉远离毒品。

“谢谢你们把不起诉公开宣告及训诫教育会开到村里，用身边案例教育群
众。”参加宣告会的该村村委会主任对检察官说。

山东乐陵：

把公开宣告搬到案发地

“这起案件从无罪改判为无期徒刑，这让所有办案人员都感到非常欣慰。终审判决出
来后，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但是，刘某娣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且毫无悔罪表现，令我稍
有遗憾。”何雄伟说，“当时我们院领导说‘案件是办得好，但没有让她认罪，不够完美’，领
导的这句话让我有了继续突破的激情，为了精准打击毒品犯罪，将毒品上家陈某绳之以
法，我得让刘某娣认罪，必须把这个遗憾弥补上。”

于是，何雄伟与番禺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共同商量了一个突破口供的计
划，这个计划就是通过驻所检察官、侦查人员给她看关于这个案件的媒体报道，跟她讲政
策法律，动员她主动认罪，争取服刑时能够得到更多减刑机会。最终，这个计划非常成功。

2019 年 7 月 19 日，刘某娣主动约见何雄伟，她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何检察官，您很真
诚，很用心，很让人感动。现在我真的后悔莫及，其实您跟律师开示证据后，律师都劝我认
罪了，但当时我很生气，对律师说‘你是不是被检察院收买了？你要继续帮我无罪辩到底！’
其实，从无罪到有罪，我就是不甘心。律师劝说我认罪，目的也是让我把握机会，得到从轻
判处。我现在真的后悔了，愿意全部讲出来。”

刘某娣不仅表示认罪悔罪，承认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还指认了上家陈某。
如今，在狱中服刑的她表现很好，经常给何雄伟写信咨询法律问题，在信中她反复表示会
洗心革面，一定会好好改造。

2020 年 7 月 6 日，陈某因贩卖甲基苯丙胺 22 千克，被广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陈某未提出上诉，2023 年 3 月已被执行死刑；向陈某购买甲基苯丙胺 21 千克的凌某
等 4人，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目前判决已生效。

采访中，何雄伟向记者分享了他的办案日记。记者在日记中看到了很多检警合作的感
人细节：“‘以诚感人者，人亦诚以应。’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应该互相感动感染的，你的努力
也会让别人努力。作为二审办案检察官，我感受到从事检察工作的荣誉感、自豪感。回想
办案过程，的确有很多艰辛和汗水，也有很多惊喜和收获，难忘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以及
单位同事并肩作战的日子。”2019 年 3 月 9 日，番禺区公安分局的一位大队长对他说，“你
的执着，你的细心，已经深深感动了我和我的队友。你的精神，让我仿佛回到 10 年前激情燃
烧的岁月，那一年，我刚获得了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近年来，因案件存在合理怀疑而判决无罪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正确适用排除合理
怀疑，是检察实务中遇到的难题。检察机关要根据案件证据情况，认真审查法院判决无罪
的理由，确有必要的，应补充完善证据，以充分支持抗诉意见和理由。该案被告人在生效判
决作出后，还专门约见承办检察官，不仅认罪悔罪，还指认了自己的毒品上家，充分展示了
二审直接改判后取得的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年 7月，最高检相关负责人在解读第
四十五批指导性案例时这样表示。

抗诉后续 关联贩卖毒品案均获判

（上接第五版）


